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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6366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有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

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

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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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6366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进行披露。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如下：

一、公司因“代持股”事项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1、2012年12月17日， 公司收到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2]53号），公司已于2012年12月31日发布《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48），主要内容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鸿基公司

信息披露违法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应当事人罗伟光、罗竣、余毓凡的要求，我会举行了听证

会，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 当事人邱圣凯、高文清、颜金辉、庄伟鑫、吕改秋、

周可添、陈凤娇、何祥增、魏达志提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当事人鸿基公司、邱瑞亨、任国

强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鸿基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鸿基公司“代持股”相关情况

1993年11月，公司与深圳市龙岗新鸿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进” ）签订参股

投资协议，公司向新鸿进转让其持有的“皖能电力” 法人股60万股，新鸿进付清了股票转让

款。后新鸿进因故退回上述股票，公司向新鸿进退回购股款。1994年9月，公司与新鸿进及深

圳市业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丰工贸” ）签订参股投资协议，公司向新鸿进转让其

持有的“鄂武商A”法人股108万股、“昆百大A”法人股150万股，向业丰工贸转让其持有的

“皖能电力”法人股440万股。 公司用收到的“鄂武商A” 、“昆百大A” 、“皖能电力”法人股

历年分红冲抵应收新鸿进及业丰工贸购股款。 不足部分，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经第三方过

账划回公司，冲抵应收新鸿进及业丰工贸购股款。综上，公司转让给新鸿进、业丰工贸的“皖

能电力” 、“鄂武商A” 、“昆百大A”等股票，新鸿进、业丰工贸未向公司实际支付购股款。上

述股票经历年分红送股及支付股改对价，至上市流通前，新鸿进、业丰工贸名下的“皖能电

力” 股票数量分别为60万股、440万股，新鸿进名下的“鄂武商A” 和“昆百大A” 股票数量

分别为1,963,184股、111万股。上述股票，由时任公司证券部经理任国强经请示时任公司董

事局主席兼总裁邱瑞亨同意，任国强私刻新鸿进、业丰工贸公章并伪造其委托公司出售股

票的授权文件，于2007年4月至2009年3月全部卖出，获利86,155,059.53元，加上“皖能电

力” 法人股60万元股息，合计86,755,059.53元。 之后，经邱瑞亨同意，任国强将其中86,

706,094.36元划至别的公司。 2008年11月至2010年12月，上述资金连同利息合计91,709,

101.14元被转回公司， 用以冲抵有关单位对公司的欠款， 同时冲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

备。

（二）鸿基公司对“代持股”事项的披露及董事局审议情况

2007年3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鸿基公司董事局于3月16日

前核实并回复有关股价异动事项，同时针对《财经》网站曾于2007年1月18日发表的关于公

司法人股股票投资收益惊人的评述等事项， 要求公司于3月16日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

有关情况。 时任鸿基公司董事局秘书在核查公司以前年度年报时发现，鸿基公司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法人股持股数量少于其他上市公司股改公告中提到的鸿基公司持股数量，其随即

向邱瑞亨报告了有关情况。 根据邱瑞亨的安排，任国强向董事局公室提供了实际持有及代

他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明细及相关代持协议复印件等资料，说明代持股份为实际

持有人出资购买，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公司仅名义持有，不享有任何权益。 2007年3月16

日，鸿基公司董事局办公室根据任国强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草拟《公司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关

注函有关内容的情况说明》及澄清公告文稿，经邱瑞亨签字确认后盖章，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后于2007年3月19日披露。澄清公告称，鸿基公司代新鸿进持有“皖能电力” 60万股、

“昆百大A” 150万股、“鄂武商A” 1,963,184股，代业丰工贸持有“皖能电力” 440万股，新

鸿进、业丰工贸是上述股票的实际所有人。 鸿基公司并未出资，仅为名义持有，代持股份不

属于公司资产，公司亦不享有任何权益，截至当时尚未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2007年4月20日，鸿基公司发布2006年年度报告，未将500万股“皖能电力” 、1,963,

184股“鄂武商A” 以及111万股“昆百大A”计入报表。 其中对法人股事项披露为：“由于历

史原因，本公司存在代其他单位持有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募集法人股）的情况，具体如

下：深能源、中粮地、S*ST东泰、鄂武商A、皖能电力、ST昆百大等六只股票。上述本公司代持

股份为实际持有人出资购买，本公司未出资，仅名义持有，代持股份不属于本公司资产，本

公司亦不享有任何权益，截至目前尚未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鸿基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6年

年度报告时，吕改秋全权授权委托庄伟鑫代为行使表决权，魏达志全权授权委托陈凤娇代

为行使表决权。 参会董事邱瑞亨、颜金辉、高文清、邱圣凯、罗伟光、庄伟鑫、周可添、陈凤娇、

何祥增、吕改秋、魏达志均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 时任副总裁罗竣保证2006年年度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财务总监余毓凡在2006年年度报告中声明保证相关财务报告真实、

完整。

2008年4月22日，鸿基公司发布2007年年度报告，未将500万股“皖能电力” 、190,940

股“昆百大A” 以及出售1,963,184股“鄂武商A” 和919,060股“昆百大A” 的收益计入报

表，将股票出售款披露为应付深圳市龙岗爱侨实业有限公司23,334,098.58元出售股票款。

鸿基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7年年度报告时， 吕改秋全权授权委托庄伟鑫代为行使表决权。

参会董事邱瑞亨、颜金辉、高文清、邱圣凯、罗伟光、庄伟鑫、周可添、陈凤娇、何祥增、魏达

志、吕改秋均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 时任副总裁罗竣保证2007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 时任财务总监余毓凡在2007年年度报告中声明保证相关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2009年4月30日，鸿基公司发布2008年年度报告，未将出售500万股“皖能电力” 收益

计入报表。 鸿基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8年年度报告时，参会董事邱瑞亨、颜金辉、高文清、邱

圣凯、罗伟光、庄伟鑫、吕改秋、周可添、陈凤娇、何祥增、魏达志均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

议。 时任副总裁罗竣保证2008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财务总监余毓凡在2008年

年度报告中声明保证相关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2010年3月24日，鸿基公司发布2009年年度报告，未披露“皖能电力” 、“鄂武商A” 、

“昆百大A”等虚假代持法人股出售和资金划转情况。鸿基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9年年度报

告时，参会董事高文清、颜金辉、庄伟鑫、陈凤娇、何祥增均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 时任

副总裁罗伟光、邱圣凯、罗竣、余毓凡保证2009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2011年 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2010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对“代持股”的清查情况和资

金清收情况。鸿基公司称根据专项审计报告，鸿基公司代新鸿进持有的“皖能电力” 、“鄂武

商A” 和“昆百大A” 股票以及代业丰工贸持有的“皖能电力” 股票，权益属于鸿基公司。

2011年6月13日，鸿基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议案，根据关于法人股的专项报告及法律意见，修订了原2010年度财务报告。 2011年6

月15日，鸿基公司董事局对涉及法人股有关的自查情况以及有关的会计处理、税款缴纳、资

金追讨问题进行了公告说明。

以上事实，有鸿基公司相关临时报告、定期报告，涉案人员询问笔录、资金划转凭证及

附件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鸿基公司2007年3月19日澄清公告及2006年至2009年年度报告未如实披露其 “代持

股”问题，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鸿基公司责令改正，给予其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二、对邱瑞亨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三、对任国强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四、对罗伟光、罗竣、余毓凡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五、对邱圣凯、高文清、颜金辉、庄伟鑫、吕改秋、周可添、陈凤娇、何祥增、魏达志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

2、2011年5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1]第45号），重点关注了公司2010年报被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城所” ）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问题，鹏城所主要针对公司原

持有“昆百大、鄂武商A、皖能电力、中粮地产、深能源A” 等公司法人股情况及其会计处理

问题提出保留意见， 并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违反了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11年3月21日起停牌。 深交所要求公司尽快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进行纠正， 重新进行审

计，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11年6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

下发《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意见》（深证局公司字[2011]60号），

就“代持法人股”问题，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提出了监管意见。

4、公司回复说明/整改措施

（1）2011年3月19日，公司发布2010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对“代持股” 的清查情况和资

金清收情况。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公司代新鸿进持有的“皖能电力” 、“鄂武商A” 和“昆百

大A” 股票以及代业丰工贸持有的“皖能电力” 股票，权益属于公司。 2011年6月13日，公司

董事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议案，根据关于法人股

的专项报告及法律意见，修订了原2010年度财务报告。 2011年6月15日，公司董事局对涉及

法人股有关的自查情况以及有关的会计处理、税款缴纳、资金追讨问题进行了公告说明。 就

上述公告中说明的税款缴纳事项，公司基于稳健性原则于2012年追加计提了50%的坏帐准

备（加之2010年计提部分，该代缴税款已全额计提了坏账）。 2014年，根据潮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2）潮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

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向深圳市罗湖区地方税务局提交了退税申请，并于当年

成功退回代缴税款21,359,487.53元，同时冲减了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2）公司已于2013年1月缴清60万元行政处罚的罚款。

（3）就深圳证监局于2011年6月23日下发的监管意见（深证局公司字[2011]60号），公

司于2011年7月15日将已查清的“代持” 500万股皖能电力、1,963,184股鄂武商和1,108,

100股昆百大股票的基本情况、资金流向、处理方案及后续追收情况向深圳证监局汇报，包

括：1）“代持” 500万股皖能电力、1,963,184股鄂武商和1,108,100股昆百大股票的基本

情况；2）第三方机构关于上述“代持法人股” 权属问题的专业意见；3）出售和资金流向情

况；4）历年分红派息和资金流向情况；5）相关款项的已收回情况；6）未收回款项的后续处

理及追收方案等，并表示将竭尽全力配合深圳证监局的相关稽查工作，以利于公司能尽快

收回款项，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公司又于2011年10月21日向深

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就上述问题回复说明，汇报公司已采取的追收措施及公司下一步

拟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4）公司董事会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财务部相关人

员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的学习，确保在今后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认真、及

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将吸取教训，严格整改，

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二、2015年6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256号）

1、主要内容

深交所公司部于2015年6月19日收到持有公司14.89%股份的股东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鸿信” ）递交的函件，函中表示已于2015年6月11日向公司提交了《关

于提请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及非

职工董事候选人”临时提案的函》及提名候选人的相关材料。 截至2015年6月19日，深交所

未发现公司对外披露收到东鸿信临时提案并提交拟于2015年6月2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

大会的相关公告，对此表示关注，并要求公司于6月23日向深交所书面回复说明是否已收到

东鸿信所提交的临时提案的相关文件，如是，要求公司对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

四条及你公司《公司章程》第五十四条规定说明未对收到的临时提案进行披露并提交股东

大会的原因，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你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回复/整改措施

就上述关注问题， 公司根据深交所要求在2015年6月23日的回复中说明：“截至目前，

我司未收到贵部关注函中所述的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请宝安鸿基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及非职工董事候选人’ 临

时提案的函》。 ”

三、2015年7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284号）

1、主要内容

深交所公司部在关注函中提出“近日，我部收到投资者投诉公司‘在6月5日发布的《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称，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

等重大事项；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但7月7日，公司却以筹划重大事项为由申请停

牌，至今未复牌’ ” 。 深交所对此表示关注，要求公司于7月17日前回复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对

公司所筹划事项的具体内容，是否违反公司前期承诺。 并请公司及时在停牌进展公告中披

露筹划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进展。

2、公司回复/整改措施

就上述关注问题，公司根据深交所要求在2015年7月17日的回复中说明：“公司于6月5

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披露‘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截止目前，我公司遵守前述承

诺，未筹划相关重大事项。 我公司此次停牌并非我公司在筹划重大事项，而是缘于我公司第

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5年7月6日来函表示拟对我公司筹划重大事项，这

与我公司前述承诺没有关系。 ”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其他问询函情况

最近五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发出的各种通知和函件情况如下：

发出时间 文件名称 编号 主要关注问题

2013.05.08

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3]第

182号

代持法人股及应收款问题

2014.04.29

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4]第

149号

销售结转等年报财务问题

2014.05.12

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4]第

193号

减值准备及其他应收款问题

2015.05.11

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5]第

118号

预付款及营业外收入问题

2016.05.17

关于对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6]第

198号

债务融资、存货跌价准备等问

题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公告编号：

2017-06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6366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现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6日出具承诺函：

“本公司作为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如下：

1、自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蓝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的2016年4月28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除

刘银庆先生于2016年11月15日买入东旭蓝天股票2,000股， 并于2016年11月17日将该2,

000股股票全部卖出外，均不存在减持东旭蓝天股票的行为；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东旭蓝天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

的关联方，无减持东旭蓝天股票的计划，并且承诺不减持东旭蓝天股票，不存在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

的规定的情形；

3、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全部归东旭蓝天所

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于2017年2月6日出具承诺函：

“本人作为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自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蓝天” ）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的2016年4月28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除本人姐

姐的配偶刘银庆先生于2016年11月15日买入东旭蓝天股票2,000股，并于2016年11月17日

将该2,000股股票全部卖出外，均不存在减持东旭蓝天股票的行为；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东旭蓝天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及本人的关

联方无减持东旭蓝天股票的计划，并且承诺不减持东旭蓝天股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

的情形；

3、 若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未履行上述承诺， 则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全部归东旭蓝天所

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9日出具《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的合法权益，避免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 ）、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及

其所控制的下属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东旭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于2015年11

月29日出具了《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现东旭集团补充承诺如

下：

1、关于河北融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东旭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旭集团

承诺将在2017年6月30日前通过出售上述公司股权予非关联第三方、 变更上述公司营业范

围等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2、若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东旭集团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

本补充承诺函和原《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东旭集团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 ”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于2017年2月9日出具《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补充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的合法权益，避免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 ）、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及

其所控制的下属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东旭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于2015年11

月29日出具了《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现本人补充承诺如下：

1、关于河北融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东旭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人承诺

将在2017年6月30日前通过出售上述公司股权予非关联第三方、 变更上述公司营业范围等

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2、若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本人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补

充承诺函和原《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 ”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7-00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份新增土地储备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对公司2017年1月份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公告如下：

2017年1月份,公司及下属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在河北省霸州市、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安徽省黄山市取

得了七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在霸州市益津南路西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部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

动中，分别以3,828万元、6,884万元、10,561万元、10,928万元竞得霸土（2016）26号公告116号地块、117号地

块、118号地块、119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上四宗地块合计出让面积147,088平方米，合计成交金额

32,201万元。 上述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霸土（2016）26号公告116号地块位于霸州市南孟镇南孟村、106国道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17,366平方

米（折合26.049亩），容积率＜1.8且＞1.3，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高度≤60m。 土地用途：住宅用

地，用地期限70年。

霸土（2016）26号公告117号地块位于霸州市南孟镇南孟村、106国道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31,410平方

米（折合47.115亩），容积率＜1.8且＞1.3，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高度≤60m。 土地用途：住宅用

地，用地期限70年。

霸土（2016）26号公告118号地块位于霸州市南孟镇南孟村、106国道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48,312平方

米（折合72.468亩），容积率＜1.8且＞1.3，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高度≤60m。 土地用途：住宅用

地，用地期限70年。

霸土（2016）26号公告119号地块位于霸州市南孟镇南孟村、106国道东侧，该地块出让面积50,000平方

米（折合75亩），容积率＜1.8且＞1.3，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高度≤60m。 土地用途：住宅用地，

用地期限70年。

（二）公司控股下属公司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在青阳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活动中，以1,845万元竞得了（编号：2016-49号）朱备镇江村村四亩冲水库南侧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青阳县2016-49号地块位于安徽省青阳县朱备镇江村村四亩冲水库南侧,该地块出让面积43,874.83平方

米（折合65.8122亩），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18m，绿地率≥35%。 土地用途：商服用地，用

地期限40年。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在黄山区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活动中，分别以7,198万元、7,250万元竞得黄国土挂2016-19号地块、2016-2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黄国土挂2016-19号地块位于耿城镇辅村，该地块出让面积137,109.75平方米（折合205.6646亩），容积

率控制在1.1以内；建筑密度≤32%，绿地率≥32%。 土地用途：居住用地，用地期限70年。

黄国土挂2016-20号地块位于耿城镇辅村，该地块出让面积138,092.48平方米（折合207.14亩），容积率

控制在1.1以内；建筑密度≤32%，绿地率≥30%。土地用途：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40年，居住用地期限70年。

备查文件

1、霸土（2016）26号公告116号地块、117号地块、118号地块、119号地块的成交确认书；

2、青阳县2016-49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3、黄国土挂2016-19号地块、黄国土挂2016-20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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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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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元）

2016年1—12月

2015年1—12月

调整后增减变

动幅度（％）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30,629,763,123.09 23,446,304,596.80 23,431,945,877.73 30.64%

营业利润 5,677,041,965.57 3,206,367,464.26 3,207,378,129.99 77.06%

利润总额 5,761,202,220.63 3,275,014,508.85 3,276,020,007.62 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06,280,196.06 2,414,855,507.62 2,428,235,122.13 70.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4 0.63 0.64 4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5% 16.34% 16.49%

增长2.21个百分

点

2016年12月末

2015年12月末

调整后增减幅

度（％）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146,721,701,866.33 103,840,235,460.32 102,871,331,415.26 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3,623,609,758.94 20,679,885,079.86 20,635,750,990.58 14.23%

股 本 4,348,163,851.00 4,348,163,851.00 4,348,163,85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43 4.76 4.75 14.08%

注：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每股净资产按全面摊薄计算。

2016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荣盛兴城投资有限公司因合并同一控制下企业廊坊瑞盛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致上年度末相关财务数据发生相应变动。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的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各项经营指标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实现营业收入3,062,976.31万元、 营业利润567,

704.20万元、利润总额576,120.2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10,628.02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了30.64%、77.06%、75.91%、70.04%。 营业利润增长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各地区实现

收入同比增长较多。（2）公司销售态势良好，结算单价上升。

2.财务状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672,170.19万元，总负债12,148,950.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362,

360.98万元，资产负债率82.80%，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41.30%、14.23%，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30%～60%。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6年10月27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7年1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公司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的预计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幅

度为60%～80%。（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7年1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公司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建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山、会计机构负责人景中华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七年二月九日


